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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年政黨輪替後，帶著掃除黑金、改革理念的陳定南擔任法務部長。
檢察人事權是法務部長可以控制和影響檢察體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本論文要探

討在陳定南擔任法務部長期間，檢察體系的人事變動是否和過去不同。本論文

透過一、二審檢察長的量化資料以及質化的深度訪談資料，討論陳定南的人事

調動是否和其他法務部長有所不同。本文將指出，陳定南是歷年來最有企圖心

去改變檢察人事結構，也是有最大規模人事調動的法務部長。然後，受限於檢

察體系的正式以及非正式的限制，陳定南無法全面性的改造檢察人事，而只能

作局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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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權，象徵一位首長是否真實掌權。

引自《為官的品格：陳定南留給我們的未完成事業》

壹、前言

在臺灣民主化之後，關於人事主導權的問題，是司法改革和檢察改革上

一個抗爭的主軸。在過去戒嚴時代，國民黨、司法院和法務部控制司法體系

主要透過兩個手段：一是案件控制，另一是人事控制。人事的控制是為了幫

助案件的控制，但是隨著部分司法改革運動的成功（如法院的事務分配）以

及基層司法人員獨立意識的覺醒（如屏東地檢署的檢察官們自主發起的協同

辦案、檢察官改革協會（簡稱「檢改會」的成立等），使得司法高層無法毫

無遮掩地介入個案。一位改革派法官也說，「在司法獨立的大旗之下，要能

介入干預司法的手段其實不多，而人事權是最常用的」。

而在這些人事改革抗爭中，檢察長的人事權，最為法務部所抵制。例如，

檢改會和其他民間司改團體在長期努力推動修法之下，在 2006年法院組織

法的修法中取得重大進展。首先，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改為總統提名，經

國會通過之後任命。另一個重大的歷史進展是，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檢

審會）取得合法性地位，它委員的組成方式，「民選」檢審委員改為 9位，1

超過「官派」（當然）委員的 8位，「這是基層檢察官劃時代的重大勝利」（陳

瑞仁，2007），但也因此對法務部產生極大的危機，唯恐完全失去人事權，因

此「打死不退」（陳瑞仁用語），不願意將一、二審檢察長之遴任與遷調，交

給檢審會審議。這樣的衝突即使到法院組織法修法後，仍然持續發生。2007

年當時法務部長施茂林所進行的檢察長調動，導致檢審會內部嚴重衝突，「民

選」檢審委員不僅集體缺席，甚至公開批判法務部的違反程序（或是違法）

行為。

檢察長在司法行政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他╱她要行政監督檢察

官，同時也要執行法務部的政策。但如幾位檢察官所言，「檢察長成為檢察

1  所謂的「民選」事實上是由檢察官所選出，不是由人民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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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中抵抗力最弱的環節」（陳鋕銘，2007a）、「（檢察長）為目前檢察體系中

對抗政治干預最弱之一環，檢察長憚於部長之人事權，私揣上意，偵查不中

立之疑慮非常明顯」（吳巡龍，2007）。陳鋕銘檢察官在〈解開檢察長頭上的

緊箍咒〉一文中說，「目前的體制，檢察長人事完全由法務部長主導，沒有

任何節制的安全閥，法務部長又是內閣的一環，政治性格強，致使檢察長的

調動容易被政治力長驅直入，檢察長調動就像一個緊箍咒，讓檢察長總要體

察上意，不敢依司法的本分放手去作」（陳誌銘，2007b）。如一位受訪檢察官

所言，幾乎在過去所有不當干預的案子中，都可以看到檢察長介入其中。在

法院組織法修法之前，法務部長對於一、二審檢察長人事有絕對的權力。即

使，在修法之後，檢審會表面上有過半的民選檢審委員，但因法務部長仍相

當可以控制一、二審檢察長的人事權，檢察體系的獨立性遭嚴重侵蝕。

但我們不能忽略：由於法務部長可以影響決定檢察人事權，因此也可以

使得檢察體系有更大的民主可問責性。如果法務部長因為人事調動的不當，

人民可以透過民主程序（如選舉），來更換法務部長或是執政黨。當基層檢

察官如火如荼的從事票選檢察總長活動，認為檢察總長應由檢察體系自己來

決定，如一位改革派法官所指出，「如果檢察總長由檢察官自己決定，那政

黨輪替有何意義？」。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帶著新民意的民進黨

如何面對檢察人事權，特別是帶著強烈掃除黑金政策的陳定南，如何透過人

事的改變來執行他的政策。2那麼對於這樣一個極為關鍵，且具有高度影響

力的一、二審檢察長職位，以及隨著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的到來，首位民

進黨籍法務部長陳定南的上任，是否和過去歷年來實際上呈現的人事控制情

況，出現不同的人事面貌呢？

本文將透過量化資料（一、二審檢察長的基本資料）及以質化研究方法

對於相關人士深度訪談資料來論證，陳定南是積極改變檢察人事生態，相對

於國民黨執政時期以及接任他的施茂林而言，陳定南對於人事權的調動幅度

2  本文只討論實然面，也就是要瞭解到底民進黨執政時期檢察人事如何演變。對於臺灣檢察
體系如何在可問責性以及獨立自主此兩難中取得平衡，請見王金壽（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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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頻率都相對的大。雖然如此，陳定南受限於制度與非制度的限制，並不能

任意的改變檢察人事。他不僅無法完全照他本意調動人事，也同時引起體制

內相當大的反彈。

貳、代理人理論

在這一節我們將說明，本文所採取的「委託—代理人」理論探究臺灣在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對於一、二審檢察長的調動所造成的影響。不論是以

往國民黨主政，或者是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由民進黨主政，執政者與一、二

審檢察長之間，所呈現的即是，一個由執政者（總統）、法務部長，以及一、

二審檢察長，所構成的雙重委託—代理人關係。

而「委託—代理人」理論，也被稱為代理人理論（陳敦源，2002: 79），

而且又可被分為經濟學的、制度性代理人理論等兩大類（Mitnick, 2006: 1; 

Waterman and Meier, 1998: 174）。雖然，於委託代理關係當中，有層級控制

（hierarchical control）結構，但依然無可避免代理人難題的出現。而其核心癥

結，不外乎委託—代理人之間，因為訊息不對稱（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等，進而產生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道德

危機（moral hazard problems）等代理人難題。（Bendor, 1988: 362–366; Mit-

nick, 1975: 27; Moe, 1984: 756–757; 2005: 2–4; Ross, 1973: 134）

首先，制度性代理人理論，認為委託—代理人關係，是被各種制度所加

以包圍（Mitnick, 1975: 28）。而且該委託代理關係並非完美，所以社會也會產

生相關制度，嘗試去管理或是緩和相關問題；同時在代理人問題的探究上，

制度結構以及動機，二者均具有一定的重要性。（Mitnick, 2006: 1）因此，制

度性代理人理論認為，政治系統是，包含了人民、國家、行政官員、立法者、

法院等行動者的委託—代理人關係網絡。同時該網絡中的行動者，通常既是

委託人，更是代理人。（Shapiro, 2005: 270–272）

而在該委託代理關係網絡當中，民選首長經由選舉獲得人民的委託，而

首長的政治任命，則是進一步以代理人，將權力委託給行政體系。至於立法

部門的民意代表，則是透過立法、機關設置等方式，將權力託付於行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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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立法的權力分立與相互制衡的制度設計，使得人民在制度層面

上，能夠降低因訊息不對稱、利益衝突等，而可能產生的道德危機，以及逆

選擇的委託—代理人難題。

因此，當我們試圖探究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對於檢察體系一、二審

檢察長調動所造成的影響時，就制度性委託代理人理論的角度觀之，首位民

進黨籍法務部長陳定南，即是同時扮演著陳水扁總統代理人，以及一、二審

檢察長委託人等兩個角色。而在這個雙重的委託代理人關係當中，對於剛取

得政權的陳水扁總統而言，於首次政黨輪替之初，陳定南部長有著陳青天的

清譽，且宜蘭執政經驗頗受好評，當然是這個以主張清流共治、掃除黑金上

臺的政府，最好的法務部長人選。

不過，不可忽視的是，在陳總統與陳定南部長這一層委託代理人關係當

中，確實是存有制度性、結構性的委託代理人困境。就陳總統的角色而言，

其所要顧及的是整個執政團隊、黨政各部門的整體性利益，以及在當選總統

之後各種可能恩庇關係的維持與建立。因為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夠一方面回

應輔選有功者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為下一階段尋求連任鋪路。

但相較之下，身為法務部長的陳定南，作為一個首次政黨輪替，有史以

來第一個在野黨出身的法務部長，就制度結構面而言，其所要顧及的利益自

然不可能如同陳總統一樣廣泛，甚至在有些特定的情況下，由法務部所主掌

的檢察體系，如果過度的活躍、毫無節制，更會讓主政者（總統）猶如芒刺

在背一般。

不過，對於一個勇於任事、有心於改革的法務部長而言，如果不讓檢察

體系，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而是要完全配合總統的各種政治考量與需求，

那麼不但有愧於制度上的職責，更可能在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下不可抹滅的

人格汙點。所以，可以預期的是，陳總統與法務部長陳定南之間，勢必存有

制度性的利益結構差異，同時這個結構性的委託代理人困境，將隨著執政時

間的拉長，而日趨深刻化，甚至導致這個委託代理人關係終止。

除了，總統與法務部長之間存在的委託代理人困境之外，陳定南部長與

一、二審檢察長之間，則是另一層的委託代理人關係，而這也將是本文所要

探究的重心。在 2000年政黨輪替之初，對於剛上臺的法務部長陳定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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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面對的是國民黨主政時期，所任命的檢察長。陳定南和這些檢察長之

間，不但是訊息的不對稱，而且也有著利益衝突的存在，以及可能引發進一

步的道德危機與逆選擇。

所以，對於陳定南而言，若是要適度降低正面臨的代理人難題，那麼進

行檢察長的人事更動，就是勢在必行的選擇。而且如果能夠全面性的任意重

新任命檢察長，對於陳定南而言，那當然會是相對好的情況，因為這樣就可

以讓人事控制，所能發揮的效益極大化。不過，事實上陳定南部長，是不可

能跳脫既有的制度環境（正式、非正式制度），同時其所能挑選的人員，也

並非是毫無限制的。

是故，由制度性代理人理論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預期 2000年的政黨

輪替，民進黨籍首位法務部長陳定南，確實是有進行檢察長人事異動，透過

人事任命方式，達成對檢察體系控制的動機。不過，我們必須注意，以人事

任命，作為檢察體系操控的模式，並非是毫無限制，並且可能發生代理失敗

（agency losses）。3於是，當我們嘗試分析首次政黨輪替，對於檢察體系一、

二審檢察長遴任與調動的影響時，除了分析陳定南部長的人事任命之外，同

時也要注意制度結構的限制，以及可能面臨的代理失敗困境。

參、量化資料分析

接著我們將分析的重心，放在首次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籍首位法務部

長陳定南（2000年 5月 20日—2005年 2月 1日），所進行一、二審檢察長（地

檢署、臺灣高檢署與各高分檢檢察長）調動與布局情況。而資料的分析，所

包括的時間點為 1991年到 2008年間。這段期間，臺灣因為國會全面改選，

開啟政治民主化，不過依然由國民黨持續主政，直到 2000年民進黨取得中

央政權之後，才由民進黨主政到 2008年。

因此，以該期間作為研究時點，我們即可得知，被人稱為是陳青天的陳

定南部長，在主持法務部之後，其所進行的一、二審檢察長人事布局，和以

3  關於代理失敗請參考 Kiewiet & McCubbins（1991: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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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國民黨主政（呂有文、馬英九、廖正豪、葉金鳳）時期，以及同為民進黨

主政時期，隨後接任（施茂林）的歷任法務部長，所呈現的差異性。以下，

我們就先說明資料收集，以及各重要指標的建立。

一、資料收集與指標建立

㈠資料收集
首先，本文所收集的資料時間點是 1991到 2008年間，前後約 18個年

度左右的資料。該資料的前 10個年度（1991/1/1–2000/5/20）為國民黨主政，

而隨後的 8個年度（2000/5/20–2008/5/20），因為首次政黨輪替，而由民進黨

掌握中央政府。相信由該資料的收集，以及後續的分析、比較，我們可以了

解，首次政黨輪替之後，陳定南主政時期，與其他部長所呈現的一、二審檢

察長調動與布局的異同。

此外，由於欲探究不同部長期間，一、二審檢察長調動與布局，於是我

們將以人為單位進行檢察長資料的收集。而整個資料為 1991到 2008年間，

各地檢署以及臺灣高本檢與各高分檢檢察長的姓名、性別、出生年、檢察長

任職經驗、到職及卸任時間、學歷，以及司法官訓練班期別等資料。4由該

資料的收集，即可建立以一、二審檢察長個人為單位，能夠進行檢察長調動

情況分析的資料庫。

其次，該資料的收集，我們會針對各地檢署、臺灣高本檢，以及高分檢

的首頁，進行第一波檢察長資料收集。接著會透過，總統府公報系統、中時

電子報、聯合知識庫等報紙資料庫，以及運用 Yahoo、Google等資料搜尋引

擎為資料搜尋工具，進行全面性，逐步分別以檢察長姓名、機關的職位名稱

等，作為關鍵字的資料收集與比對。依此，即可建立能夠進行一、二審檢察

長調動情況分析的資料庫。

4  1991到 2008年為止，我國先後共設有 21個一審檢察署（臺北、士林、板橋、桃園、新竹、
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臺東、花蓮、宜蘭、基隆、

澎湖、金門、連江），以及臺灣高本檢、臺中、臺南、高雄、花蓮、金門等高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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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測量指標建立
1.檢察長調動比率

首先，檢察長調動比率，對於了解人事的調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指

標。所謂檢察長調動比率，其所反映的是於特定期間內，研究者所觀察的檢

察署，一共有多少比例的檢察長被調動，而離開現有的檢察長職位。這些人

事調動，可以做為我們觀察、測量執政者，是如何運用所掌握的權力。以

下，為該指標的估算方式。

調動檢察長人數（去職、調職）=檢察長調動比率
檢察長職位數

理論上，如果檢察長該職位，完全沒有任期的保障或限制，那麼可以預

期，將會出現某一期間之內，完全沒有調動，或是超過百分之一百的檢察長

調動情況。而高度的人事波動，充分反映出執政者在人事調動上的操弄。當

檢察長調動比率越高，意味執政者進行越激烈的人事操弄，反之則是有所節

制的狀態。

相較之下，若是檢察長該職位，有一定的任期保障或是輪調的規範存

在，那麼定期性的職位調動，所引發的檢察長調動比率的攀升，幾乎是制度

使然的常態。不過，即便如此，研究者還是可以在這個常態化檢察長調動比

率的變化當中，進一步分析人事調動的特質，以及人事甄補的背景結構，藉

以了解執政者在人事調動的著墨。

例如我們可以比較，不同時段，檢察長調動幅度與頻率高低。調動幅度

所反映的是，執政者以人事調動手段，介入檢察體系的力道。當檢察長的調

動幅度越大，即是介入的力道越強，反之則越弱。而調動頻率，所反映的是

執政者，以人事調動試圖介入檢察體系的急切程度。越高頻率的調動，反映

的是越急切的介入，反之則是較為和緩的狀態。

2.檢察長的任職經歷結構

了解檢察長調動情況後，為了得知執政者如何進行檢察長人事調動與布

局，我們有必要深入探究，這些檢察長的任職經歷結構。所謂經歷結構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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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調任，以及回任等三種不同經驗類型的檢察長，所構成的檢察長經歷

結構。以下，分別進行簡要描述與舉例說明。

首次檢察長：某甲擔任 A檢署檢察長之前，從未有任何檢署檢察長經歷

者，於是我們即認定，某甲擔任A檢署檢察長時，為首次檢察長。這種類型

的檢察長，由於經驗有限，所以對執政者而言，可說是一種冒險性的嘗試。

當然，對於檢察長的人事布局而言，是引進新血，大膽而具有突破性的嘗試。

調任檢察長：某乙目前正擔任C檢署檢察長，而在此之前，是B檢署檢

察長，於是我們即認定乙是調任檢察長。當然，必須強調，某乙擔任 B與 C

等兩個檢察署檢察長，是接續的狀態，並沒有中斷。

回任檢察長：某丙正擔任 E檢察署檢察長，而其前一個職位並非是任何

檢察署的檢察長，不過丙之前確實有擔任過，任何檢察署檢察長的經歷，於

是我們就認定某丙為回任檢察長。

而檢察長經歷結構指標估算，是以首次、調任、回任等三種類型的任職

經歷，呈現特定期間點內（部長），不同經驗類型檢察長所占比率。由該組

指標的運用，我們可以得知檢察體系的中高階管理菁英，除了表面的人事調

動之外，是否有量變到質變的情況發生。

一般而言掌握人事更換、調動等權力者，如果只是進行人事調動，用以

滿足其控制目的，那麼，我們就不太可能發現檢察長經歷結構會產生質變。

例如當我們發現A部長主政時期，出現了極為不尋常的人事更動情況（人員

更動比率迅速攀升、人員更動頻率也增加），那麼這個時候即可得知，掌握

人事調動權力者，正在透過人事調動，藉以達成控制的目的。

不過，除了人事調動之外，若欲得知是否開始產生質變，那麼就有必要

觀察是否出現經歷結構改變。例如個別法務部長主政期間，首次檢察長所占

比率攀升。這就明顯反映出，執政者透過甄補完全沒有檢察長經驗的人員，

進而改變整個檢察體系中高階管理菁英的經歷結構。

相對的，若是發現特定法務部長主政期間，調任檢察長比率較高，其所

反映的是，檢察體系中高階管理菁英經驗結構不但沒有被改變，反而加深以

既有人員為主的運作模式。當然，也有可能是，調任、首次檢察長的比率均

偏低，但回任檢察長的比率卻攀升的狀態。當這種結構出現，可能因為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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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沒有能夠以首次檢察長，來取代既有的調任檢察長，所以改用回任檢察

長，試圖去改變整個檢察體系，中高階管理菁英的構成特質。

3.首次檢察長的分布情況、集中指數

除了檢察長的經歷結構外，我們還有必要探究，歷年來不同部長所任命

的首次檢察長分布狀態，而且集中指數又有多高。理論上，在任何體系當

中，人事的任命與流動，除了表面上的制度規範之外，均有其內在的非正式

規則。一般而言，若沒有足夠的經驗與歷練，幾乎沒有可能，就強硬的以人

事任命方式，使其能夠掌握重要的單位。即便是強行任命，也未必能夠達到

人事任命所預期的效益。

例如 2004年，法務部長陳定南，一度想任命未曾有過檢察長經歷的檢

察司司長蔡碧玉，以史無前例的首次檢察長身分，出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

此舉就引發檢察體系強烈的反彈聲浪。結果這個前所未有，試圖以首次檢察

長，出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的嘗試，最後是以收回成命，等選後再另作打算

的結局作罷（劉鳳琴，2004）。由該例我們得知，檢察體系確實存有非正式

規則，即便如陳定南這樣強硬的部長，依然不能忽視，檢察體系長期積累下

來的非正式規則。

在此所謂的首次檢察長分布情況，是觀察首次檢察長在歷任部長之間，

所呈現的分布狀態，而具體的分布比率估算，可以呈現如下。

個別部長任命首次檢察長數 =首次檢察長部長別分布比率
首次檢察長總數

由此我們可以初步了解，哪一個部長任命最多首次檢察長。當然，該指

標亦可以被解讀為，特定部長嘗試以首次檢察長的任命，來改變檢察體系中

高階管理階層的結構。

不過，若是僅由該指標就加以直接論斷，似乎有過度推論的疑慮。所以，

為了觀察特定法務部長，是否透過首次檢察長的任命，企圖改變檢察體系中

高階管理階層的結構，我們還有必要探究，這些首次檢察長所呈現的集中指

數。所謂檢察長集中指數，所觀察的是，歷任部長所任命的首次檢察長，所

呈現的出任地檢署分布狀態。首次檢察長集中指數的計算，可以透過以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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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示。

首次檢察長集中指數 (HHI )=∑Ci
2

本文所採取的集中指數計算公式，是由經濟學家Hirschman 於 1945年所

創，該指數被稱為是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一般又被簡稱為 HHI。該

指數介於 0到 1之間，1表示最為集中的狀態，當指數越趨近於 0，則表示越

是分散的狀態。（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77–81）而我們所謂的首次檢察

長集中指數 (HHI )=∑Ci
2，Ci

2是指第 i個地檢署首次檢察長，所占特定法務

部長主政時期，任命首次檢察長比率的平方，C即是地檢署檢察長（Chief 

Prosecutor）。5

如甲部長主政時期，一共任命 20個首次檢察長，而且各別分布在 A檢

察署 10個、B檢察署 10個。於是甲部長時期的首次檢察長集中指數為，

0.52 +0.52 =0.5。而如果乙部長時期，也是一共任命 20個首次檢察長，而分別

出任的檢察署為，C檢察署 5個、E檢察署 5個、F檢察署 5個、G檢察署 5

個，於是乙部長的首次檢察長集中指數為，0.252 +0.252 +0.252 +0.252 =0.25。

於是我們就可以由指數得知，甲部長時期的首次檢察長任命情況，是較乙部

長時期集中的。

由以上例子我們可以得知，既使甲、乙等兩位部長，均分別任命了 20

個首次檢察長。表面上看來，這兩位部長透過首次檢察長任命，進而改變檢

察體系中高階管理菁英結構的著力，似乎是一樣的。不過，我們若進一步探

究，兩個部長時期所呈現的首次檢察長集中指數，就可以了解乙部長相對於

甲部長，在檢察體系中高階管理菁英結構改變上，確實是有較深刻的著力。

因為，乙部長除了任命數量相當的首次檢察長之外，其更進一步將這些首次

檢察長，進行更為廣泛的任命，這可說是讓檢察體系人事，從量變到質變的

更具體作為。

相信由以上指標的建立與資料的分析，我們將可了解，臺灣在 1991到

5  HHI已經被廣泛運用在如得票率、席次占有比率、汽車業的市占率等的估算上，此外只要
任何可以被估算的實體，均可透過此一指數進行占有比率或是成分的集中情況的測量。關

於該指數的相關應用與說明，請參考 Taagepera and Shugart（1989: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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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間，檢察體系的中高階管理菁英，呈現出什麼樣的流動面貌。此外，

身為首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籍的首位法務部長陳定南，在其任內所進行的

一、二審檢察長人事任命與調動，又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性。

二、檢察長任命、調動等制度

進行量化分析之前，在此就先對一、二審檢察長任命與調動制度，進行

簡要說明。首先，就一、二審檢察長的基本資格而言，是規定於司法人員人

事條例第 11、13、14條。第 11條規定，具有於地方法院及地檢署實任法官、

檢察官經驗，兩年以上者，或是通過律師考試並執業 14年以上，同時有轉

任薦任職任用資格者，即取得擔任高院及其高分院法官或檢察官資格。

而第 13條規定，地方法院院長、地檢署檢察長，應具備高等法院及分

院法官、高等法院檢察署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及擬任職等資格。換句話說，

要被任命為地檢署檢察長，最基本的資格要求是，必須擔任過高等法院或分

院法官、高檢署或高分檢檢察官，或者是未實際擔任這些職位，不過如 11

條所規定的，是具有擔任這些職位的資格者。至於在二審法院院長或檢察長

方面，依第 14條規定，高等法院及分院院長、高檢署及高分檢檢察長，應

具有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資格。

由此可知，要擔任一、二審檢察長，基本上必須在高一個層級法院或是

檢察署，擔任過法官或是檢察官，才能被任命為下一個層級檢察署檢察長，

而這也成為擔任檢察長基本的制度性條件與資格。不過，在地方法院或是地

檢署方面，則是只要有同等資格即可，未必要被正式升任為二審法官，或者

是檢察官實際經歷的例外規範。然而，雖然有以等同資格即可被拔擢的規

範，不過歷年來這種近似於破格升任的例子相當之稀少。

其次，除了一、二審檢察長的基本資格規定之外，法務部依據司法人員

人事條例第 15條，又制定了「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

長職期調任辦法」。依照該辦法第 2條的規定，年滿 70歲不得擔任檢察長，

一、二審檢察長任期，原則上為 4年，得延長為 6年。一審檢察長調升二審

檢察長、高分檢檢察長調高本檢檢察長、非直轄市檢察長調直轄市檢察長

時，任期重新起算。此外，於同一層級之間的檢察長調動，任期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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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即可得知，若沒有出現一審調二審、高分檢調高本檢，或是調任北

高兩市直轄市地檢署的情況，一、二審檢察長的任期，原則上加總起來就是

4年，但最多得延長為 6年。不過，在以上所提及的規範當中，並沒有設下

多久必須調動的限制。6

除了調任規範之外，一、二審檢察長的遴選與調動，以往進行審議的檢

察官審議委員會，其所依據的是法務部的行政命令，而該委員會組成的成

員，歷年來均是以法務部的中高階人員（政次、常次、司長級人員）為主，

然後加上最高檢察署、高檢署檢察長等構成，幾乎是完全由法務部的高層，

包攬了整個檢察長遴選與調動。雖然，在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一度設置

一、二審檢察長遴選諮詢委員會，不過對於整個檢察長的遴選依然僅是具有

諮詢功能，事實上是毫無實質的意義可言。

然而，於 2006年，隨著法院組織法的修改，將檢察官審議委員會正式

入法，且賦予該委員會在新任一、二審檢察長遴選時，提出兩倍於遴選額度

名單由法務部長圈選，同時對於檢察長的調任有諮詢權力。該委員會的 17

名委員，過半數的 9位是由全體檢察官票選產生。該項重大的變革，使得檢

察長的遴選與調動，不再如往昔幾乎完全操控在法務部高層，而這更被視為

是檢察改革運動相當重要的一個階段性成就。

三、歷年來一、二審檢察長調動情況

上一節說明指標估算方式、指標意義，以及一、二審檢察長任命、調動

等相關法規。接著，在這一節首先就以圖 1呈現歷年來，一、二審檢察長的

調動情況，並簡要的說明。

圖 1所示的是，一、二審檢察長（地檢、高分檢），歷年來的調動比率。

所謂檢察長調動比率，是以檢察署為單位，進而估算出每個觀察年度當中，

6  此一由法務部所訂下的一、二審檢察長調任辦法，於 2011年隨著法官法的制定，被加以廢
止。同時法務部也以法官法為依據，另外制定了「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

檢察長職期調任辦法」，新制定的調任辦法，將調任直轄市任期重新起算的規定取消，其餘

大致上與舊辦法相似。此外，由於新辦法的制定，是在本文的研究時間之外，所以對於本

文所進行的分析並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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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一、二審檢察長調動情況（1991–200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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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個地檢署檢察長被調動（離開既有職位）。基本上，歷年來一審檢察

長調動的時間間隔，相較於二審檢察長，是相對較短。而且二審檢察長的調

動比率，在大部分的年度，均遠低於一審檢察長的調動比率。

此外，一審檢察長的調動比率，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相對高點多數是

高於 1991到 1999年間。至於二審檢察長，則呈現有趣的差異性，1991到

1999年間，二審檢察長的調動時間間隔較長，且最高與最低點的差距也相對

較低。但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二審檢察長大幅度調動的時間間隔縮短，

且調動比率的高低差，也是大於 1991到 1999年間。

很明顯，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了解，確實是隨著檢察長層級的差異，

而有不同的調動頻率。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由圖 1所呈現調動比率的時

序性波動，我們也可得知，2000年首度政權輪替時，確實造成一審檢察長調

動的頻率大為改變，且調動的幅度大為增加。

而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應該可以被解讀為，這是民進黨首度主政後，

在還未能夠有效駕馭檢察體系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人事控制手段，而這亦可



首次政黨輪替對檢察體系影響：以陳定南法務部長時期一、二審檢察長調動為例 613

被視為是磨合的過程。這一波的檢察長人事變動，不僅是為了掃除檢察體系

內部的有問題檢察長，以及為掃除黑金做準備。對於民進黨而言，掃除黑金

是 2000年總統大選最主要的政見。而無法掃除黑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

個貪污腐化的司法體系，因此更換檢察體系人事與掃除黑金是一體兩面。黃

世銘能被任命為臺北地署檢察長，其中一個理由在於他以帶隊辦案出名。7

此外，若是從制度性代理人理論的角度出發，更可以將此一人事的調

動，解讀成做為權力委託人的陳定南部長，透過一審檢察長的調動，試圖降

低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因為資訊不對稱，而可能發生逆選擇等危機的風

險。當然，必須強調的是，一次性大規模的人事調動，是否就能夠完全解決

委託代理人之間的難題，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所以，這種一審檢察長人事調動頻率大增的情況，在陳定南部長上任之

後的兩年間，更是明顯。而在陳定南擔任部長期間，幾乎年年都有相當程度

的人事調動，唯一幾乎沒調動是 2004年。對於這些一審檢察長的調動，原

則上是可以同樣被解讀成為，是權力的委託人陳定南部長，透過一審檢察長

的人事調動，進而解決其與一審檢察長之間的委託代理人難題。

不過，如果仔細的觀察可以發現，陳定南任內的幾波人事調動，都與特

定的事件有著時間上巧妙的連結，並且引發不同的解讀。就以 2001年的大

調動為例，在此之前檢察體系就發生了搜索中國時報，以及成大MP3事件，

並且引發社會各界矚目與抨擊。

除了以上所提及檢察體系過激的表現之外，另一個有趣的狀況則是，直

到 2001年大調動前，檢察體系起訴了臺南市、南投縣，以及新竹縣等幾個

縣市的民進黨籍縣市首長，並且備受矚目的興票案，獲得不起訴處分。很明

顯的，檢察體系這樣的表現，對於主政的民進黨政府而言，給予了相當之大

的打擊。同樣的，這當然也很有可能進一步觸發了，總統與法務部長之間所

存在的結構性委託代理人的利益衝突。

對於擔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而言，基於制度所賦予的職權，身為部長的

7  為了達成掃除黑金的目的，陳定南除了更換檢察體系人事，也接受檢改會的建議成立「查
緝黑金中心」。關於查緝黑金中心的成立背景與成效，請見沈明倫（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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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必須支持其所屬的檢察體系，不論是哪一黨派，均沒有特權可言。不

過，對於法務部長的權力委託人陳總統而言，一個不受指揮、毫無節制、過

度活躍的檢察體系，勢必將會打擊到各種所要顧及的利益，以及有需要維繫

的支持關係。

所以，若是就總統與法務部長這個層面的委託代理人衝突加以解讀，其

實我們也可以了解到，陳定南部長也是有可能因為來自於總統的壓力，進而

發動以檢察人事調動，而在某個程度上節制檢察體系。不過，從以上的量化

資料，其實並不足以分析、探究、支持，以上所提及的任何一種陳定南部長，

為何一再發動一審檢察長人事調動的觀點。因此，對於陳定南部長為何發動

這一波波的檢察人事調動，其背後可能的因素，我們會在質化資料分析那部

分，對此作進一步討論。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以 2000年政黨輪替作為分水嶺，在首次政

黨輪替之後，針對一審檢察長所進行的調動，幾乎是呈現屢創新高的局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民進黨主政期間，前後任的陳定南、施茂林等

兩位法務部長，所進行的一審檢察長調動就有所不同。在陳定南時期，一審

檢察長調動的頻率大增，根本沒有理會正式與非正式制度上，檢察長均有規

定的任期。當然，這樣高頻率的調動，和檢察體系一度幾乎失控（檢察官大

肆搜索國會、媒體、校園），是有相當大的關係。

而檢察體系出現失控的狀態，主要的關鍵可能是，由於陳定南部長對於

檢察體系的生疏，於是在資訊不對稱的委託代理人關係當中，就非常有可能

出現這種狀況。相較之下，到了施茂林時期，一審檢察長的調動頻率，又開

始呈現如同 1990年代的規律，可以說是相對尊重檢察長的任期。而且這也

代表，一個如施茂林這樣出身於司法檢察體系的部長，相對沒有必要頻繁的

發動以人事調動，作為檢察體系控制的手段。

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知，首次政黨輪替，確實對一審檢察長調動頻

率與幅度，產生一定衝擊。而且，在 2004年民進黨再次取得中央政權之後，

不僅沒有趨於緩和的態勢，反而呈現人事調動幅度更加的劇烈化。當然，由

此也可以看出，當執政者處在一個任期有限，並且選舉競爭激烈的環境當

中，且又要面對著訊息不對稱的委託代理人關係，一旦掌握權力之後，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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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避免的，期望能夠在短期間內，持續性的透過大幅度人事調動，達成

對檢察體系，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四、檢察長經歷結構分析

除了探究歷年來一、二審檢察長的調動之外，接著以圖 2、3，呈現歷年

來一、二審檢察署，不同年度的檢察長經歷結構。在此所謂經歷結構，是指

首次、調任，以及回任檢察長等，三種不同經驗類型的檢察長，所構成的檢

察長經歷結構。

如圖 2所示，整體而言，二審檢察長歷年來，是呈現出以調任檢察長為

主的結構。雖然，回任檢察長一度在 1995年，占有高達 60%的比率，於該

年度遠勝於調任檢察長的 34%的占有率。不過，回任檢察長，於歷年來也只

有在這個年度，大幅超越調任檢察長。然而，相較之下，首次檢察長，所占

比率相對較低，歷年最高比率，為 2008年的 17%。8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在

圖 2：二審檢察長結構（1991–2008/5/20）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0.00 0.00 0.00 
0.03 

0.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3 
0.17 

0.62 0.60 
0.67 

0.59 

0.34 

0.66 0.67 0.67 

0.79 
0.75 

0.78 

0.70 
0.67 0.67 

0.54 
0.50 

0.62 
0.66 

0.38 0.40 
0.33 

0.38 

0.60 

0.34 0.33 0.33 

0.21 
0.25 

0.22 

0.30 
0.33 0.33 

0.46 
0.50 

0.25 

0.17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5/
20

首次檢察長
調任檢察長
回任檢察長

8  二審首次檢察長結構之所以於 2008年呈現出 17%的狀態，一方面是因為採取以檢察長任
職時間所占比率進行估算。另一方面確實是因為當時擔任花蓮高分檢檢察長，是 2007年 3
月由高檢署調任，未曾擔任地檢或高分檢檢察長職位的主任檢察官陳時提出任，而陳時提

一直任職到 2011年 7月才卸任花蓮高分檢檢察長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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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檢察署，缺乏檢察長歷練的首次檢察長，幾乎是沒有空間可言。

除了整體趨勢之外，如果就歷年來的變化觀之，我們可以發現在 1991

到 1995年間，調任檢察長於 1995年迅速下降，而回任檢察長則有攀升的態

勢。而此一情況於 1995年，分別達到回任檢察長的巔峰，以及調任檢察長

的相對低點。不過，在 1995年之後，就出現相反的走勢，回任檢察長的比

率逐年降低，而調任檢察長的比率，則是逐年回升。

而此一趨勢於 1999到 2001年間，政黨輪替的前後，達到另一個發展的

極致。在1999年，回任檢察長所占比率為21%，為歷年來的相對低點狀態。

反之，調任檢察長所占比率，卻高達 79%，為歷年來最高的比率。雖然，

在隨後的幾個年度，回任檢察長所占比率，逐漸呈現出回升的態勢，甚至在

2006年，再一次攀升到 50%。但回任檢察長所占比率，始終沒能如 1990年

代，一舉超過調任檢察長。

至於調任檢察長，雖然逐漸呈現下滑趨勢，並且在 2006年，一度跌到

50%的比率，但隨後就出現逐漸攀升的態勢。由以上二審檢察長經歷結構的

變化趨勢討論，我們可以得知在 1990年代，國民黨主政期間，回任、調任

檢察長，兩者是呈現出被交互運用的狀態。不過，到了首次政黨輪替後，則

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到 2005年間，由首位民進黨籍法務部長陳定

南，掌握法務部期間，調任檢察長在二審檢察署，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相

較之下，回任檢察長則相對受到壓抑。不過，隨著陳定南下臺，施茂林上任

後，情況則開始有所變化。雖然，到 2008年為止，依然是由民進黨主政，不

過這個時候，回任檢察長的所能占有的空間，呈現出攀升的趨勢，似乎 1990

年代的模式，又將再一次悄悄的浮現。

所以，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陳定南時期的法務部，除了檢察長

的人事調動幅度與頻率改變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連二審檢察長的經歷結

構，也呈現出頗為明顯的差異。這樣的情況，除了是二審檢察署檢察長，在

經歷結構上的量變之外，更可以視為是經歷結構的質變。那麼，除了二審檢

察長的討論之外，接著我們就以圖 3，呈現一審檢察署的檢察長經歷結構。

如圖 3所示，一審檢察長，如同二審檢察長，同樣是呈現以調任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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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一審檢察長結構（1991–200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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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結構。歷年來於一審檢察署，調任檢察長所占比率，以 1991年最高，

有 73%，而最低的比率，也有 40%（1998年）。此外，和二審檢察長的結構

有所不同的是，在一審檢察署當中，首次檢察長所占比率頗高，而回任檢察

長所占比率則是相對偏低。

而首次檢察長，更曾經一度在 1998年，占有高達 50%的比率，一舉成

為一審檢察長當中，所占比重最高的檢察長經驗類型。雖然，在一審檢察長

的經歷結構當中，回任檢察長所占比率相對偏低，不過歷年來也曾經一度於

2008年，出現 19%的比重。相較於二審檢察長當中，所占比率極低的首次

檢察長而言，回任檢察長在一審檢察署當中，還是占有一席之地。

當然，這也是一、二審檢察署之間，所呈現出的檢察長經歷結構差異。

然而，由此一檢察長經歷結構的差異性，我們可以了解到，由於一審檢察署

的位階相對較低，且有諸多地檢署位處偏遠，重要性亦相對較低。所以，在

檢察長的任命上，確實可以留給執政者，較多的施展空間。同樣未曾有過檢

察長經驗的首次檢察長，是可以派任於一審檢察署，進而獲得一定程度的歷

練。相對的，對於位階層級較高的二審檢察署，不論是理論或實務上，貿然

派任首次檢察長出任檢察長職位，均未必是合宜的人事調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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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整體的一審檢察長經歷結構之外，若觀察不同年度的變化。首先，

調任檢察長在 1991年，呈現歷年來的高點，有高達 73%的比率，隨後則是

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而這樣的下降趨勢一直到 1998年，達到 40%的相對

低點。同時也在這一個年度，首次檢察長所占比率超越了調任檢察長，但這

也是唯一的一次。

隨後，調任檢察長開始呈現逐年往上攀升的趨勢，並且在 2001年達到

64%的高點，隨後則又現出往下降的趨勢，不過到 2008年為止，依然可維

持在 50%以上的狀態。相較之下，首次檢察長在 1998年達到 50%的歷年來

高峰之後，到 2004年為止，呈現出和調任檢察長，相反的發展趨勢。

首次檢察長在 1998年之後，呈現出逐年降低的發展趨勢，到 2001年為

止，達到 35%的相對低點，而這個時候則是調任檢察長的另一次高峰。不

過，在 2001年之後，首次檢察長所占比率，開始呈現出逐年攀升的趨勢，

一直到 2004年為止，攀升到 43%的另一個相對高點。

對於這樣的變化趨勢，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在這一段時間，基本上

可以說就是一個以首次檢察長，逐漸改變一審檢察署，檢察長結構的過程。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期間正好就是 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之後，由民進

黨籍法務部長陳定南，其掌握法務部的期間。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陳定南除了增加檢察長調動的頻率、擴大檢察長調

動的幅度之外，更企圖改變檢察長的組成結構。整體而言可說，陳定南是企

圖要讓檢察體系，出現從量變到質變的狀態。而對於這樣一個質變的企圖，

若是從制度性代理人理論的角度觀之，很明顯的可以視為是如陳定南這樣一

個並非出身於司法檢察體系的部長，另一個降低委託代理人之間，資訊不對

稱弱勢的模式。

然而，隨著陳定南在 2005年卸下法務部長職務之後，一審檢察署檢察

長的經歷結構，又呈現出另一種發展趨勢。從 2005年開始，調任檢察長，

以及首次檢察長所占比率，兩者均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相較之下，回任

檢察長所占比率，則是呈現出逐年攀升的趨勢，到 2008年為止，更是達到

19%的歷年高點。而這樣的趨勢所意味的是，隨著陳定南的下臺，這一個檢

察體系量變到質變的工程，戛然而止，並且再一次回到 1990年代的人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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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模式的老路上。

由此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此時掌握法務部長職務，出身於司法檢察體系

的施茂林部長，和陳定南有極大的差異性，在一審檢察署檢察長的人事調度

上，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而且是一個以往檢察體系，所習以為常的人事布

局的模式。而這也正如同在二審檢察署的檢察長調度一般，完全沒有陳定南

部長時期的大膽嘗試與開創性。相反的，是採取以回任檢察長來填補檢察體

系，中高階管理菁英職位的方式，藉以維持檢察體系的相對穩定狀態。

除了依照時間序的檢察長經驗結構觀察之外，接著要探究的是，檢察長

的經驗結構，是否會隨著地檢署的不同，而也有所差別。在此我們僅就一審

檢察署（地檢署），進行檢察長經歷結構的觀察與討論，以下就分別以圖 4、

4–1呈現，各地檢署檢察長，以及北中南等幾個大都會區地檢署檢察長的經

歷結構。

如圖 4所示，我們可以得知，歷年來各地檢署之間，確實呈現出不一的

檢察長構成結構。首先，就以三個位於外島地區的地檢署為例，澎湖、金門、

連江等 3個地檢署，歷年來幾乎都是由首次檢察長出任，首次檢察長所占比

率均為 100%，而完全沒有任何一位調任檢察長，或者是回任檢察長。

如圖 4–1所呈現的是位於臺北、士林、板橋、臺中、臺南、高雄等，臺

灣西部都會化程度較高區域，地檢署檢察長的經歷結構。首先，我們觀察到

的是，在這幾個地檢署當中，臺北、板橋、臺南、高雄等 4個地檢署，在 1991

至 2008年 5月間，將近 18個年度當中，完全沒有任何一個首任檢察長。相

較之下，士林地檢署有 38%的首任檢察長，為各都會區地檢署當中最高，其

次則是臺中地檢署的 13%。

除了觀察各重要都會區檢察署首任檢察長的比率之外，調任檢察長也呈

現出有趣的地檢署間的差異。在各重要都會區地檢署，臺南地檢署有高達

90%的調任檢察長，是各都會地區地檢署當中次高的調任檢察長比率。而高

雄地檢署的調任檢察長比率，則是 100%，為最高的調任檢察長比率，至於

在板橋、臺中等兩個地檢署，調任檢察長的比率也分別高達 78%、75%。

不過，相較之下，士林地檢署的調任檢察長比率僅有 38%，是各都會區

地檢署最低的比率，而臺北地檢署的調任檢察長比率，也僅有 44%。很明顯



62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圖
4 ：
一
審
檢
察
長
結
構
（

19
91

–2
00

8/
5/

20
）

0.
00

  

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1.
00

  

1.
10

  

士
林
板
橋
臺
中

基
隆

臺
南

桃
園
新
竹

彰
化

苗
栗

雲
林

南
投

嘉
義
屏
東

花
蓮

宜
蘭

臺
東
澎
湖

連
江

金
門

臺
北
高
雄

0.0
0  

0.0
0  

0.3
8

0.0
0  

0.1
3  

0.0
0  

0.3
8  

0.1
0  

0.0
0  

0.4
3  

0.0
0  

0.5
7  

0.6
4  

0.0
9  

0.2
0  

0.3
3  

0.6
0  

0.6
4  

1.0
0  

1.0
0  

1.0
0  

0.4
4  

1.0
0  

0.3
8  

0.7
8  

0.7
5  

0.9
0  

0.6
3  

0.9
0  

1.0
0  

0.5
7  

1.0
0  

0.4
3  

0.3
6  

0.9
1  

0.8
0  

0.6
7  

0.4
0  

0.3
6  

0.5
6  

0.0
0  

0.2
5  

0.2
2  

0.1
3  

0.1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首
次
檢
察
長

調
任
檢
察
長

回
任
檢
察
長



首次政黨輪替對檢察體系影響：以陳定南法務部長時期一、二審檢察長調動為例 621

圖 4–1：臺北、士林、板橋、臺中、臺南、高雄地檢署檢察長結構

（1991–2008/5/20）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1.10  

0.00

0.38

0.00

0.13

0.00 0.00

0.44  
0.38  

0.78  0.75  

0.90  

1.00

0.56  

0.25  0.22  

0.13  0.10  

0.00  

首次檢察長
調任檢察長
回任檢察長

士林 板橋 臺中 臺南 高雄臺北

的，這兩個同樣位於臺北市的地檢署，在調任檢察長所占比率上，和其他幾

個都會區的地檢署，是有相當大的差異性。

最後，就回任檢察長所占比率觀之，以臺北地檢署的 56%，為各都會區

地檢署當中，最高的回任檢察長比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臺北地檢署的

回任檢察長，回任臺北地檢署之前，分別擔任過法務部的檢察司長、主任秘

書、政務次長、常務次長等重要的法務部高階幕僚職務。由此我們更可以得

知，對於法務部長而言，若非有一定的共事經驗，似乎不敢貿然將其任命

在，如臺北地檢署如此重要的檢察署。而士林地檢署也有高達 25%的回任檢

察長比率，是各都會區當中第二高的比率。至於在其他幾個都會區地檢署，

回任地檢署檢察長的比率，則是介於 10%到 22%，呈現出相對偏低的狀態。

由此我們可以初步了解到，即使同為都會區的地檢署，所具有的重要

性，還是有所差異。那麼為了要更深入的了解，不同地區地檢署檢察長的經

歷差異，接下來就以圖 5呈現，位於臺灣南北兩大都會區的臺北、士林、板

橋，以及高雄地檢署，歷年來的檢察長所具有的法務部官員經歷。

如圖 5所示，首先就是否有過法務部司長層級官員資歷觀之，歷年來以

臺北地檢署檢察長當中，有高達 56%，曾經有過法務部司長級官員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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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臺北、高雄、士林、板橋地檢署檢察長法務部官員經歷

（1991–200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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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北高兩大都會區地檢署之最。不過，士林地檢署也有高達 38%的檢察長，

曾經擔任過法務部司長級官員的經歷，僅次於臺北地檢署。至於在其他兩個

地檢署方面，高雄有 17%，曾經擔任法務部司長級官員，而板橋地檢署則呈

現掛零的狀態。

至於法務部主任秘書經歷方面，歷年來的士林地檢署檢察長，有 25%曾

經擔任過法務部主任秘書，為北高兩大都會區地檢署最高的比率，其次則是

臺北地檢署 22%的比率。而高雄地檢署，以及板橋地檢署等兩個地檢署，

歷年來均沒有檢察長，有過法務部主任秘書的官員經歷。

最後，若進一步觀察法務部政務次長，以及常務次長等經歷，臺北地檢

署檢察長當中，均有 11%的比率，曾經擔任法務部的政務、常務次長。所以，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在北高兩大都會區的 4個地檢署當中，以臺北地檢署最

為重要，其次是士林地檢署，然後才是高雄以及板橋地檢署。因為我們已經

可以由臺北、士林等兩個地檢署檢察長，所具備的經歷發現，這兩個地檢署

的檢察長，幾乎是兩個就有一個，曾經是法務部的重要幕僚、管理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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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檢察長的經歷結構（首次、調任、回

任），除了呈現出年度的差異性之外，在不同地區檢察署間，也會有差異性。

而且這樣的差異性，確實反映特定區域的地檢署重要性的差別。如臺北地檢

署，就完全沒有任何一個首次檢察長，而且連調任檢察長的比率，也是幾個

都會地區檢察署當中，相對偏低的地檢署。不過，臺北地檢署的回任檢察長

比率，卻是各地檢署當中最高的比率，且均曾經在法務部有過司長、主任秘

書、政常務次長的核心幕僚經歷。這很明顯的，是法務部長優先派用平常在

他╱她身邊且受信任的人去接掌這個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從既有檢察長中

調任。

臺北地檢檢察長可能因為隨著臺灣司法政治的興起（王金壽，2012），而

重要性越來越高，也因此導致他的任期非常不穩定。呂有文上臺兩年半換掉

已經擔任快六年檢察長劉景義，馬英九上臺三年換掉擔任快四年檢察長盧仁

發。這兩位的任期符合一般一審檢察長四年的任期。廖正豪上臺一年換掉擔

任一年多的吳英昭，葉金鳳上臺兩個月換掉擔任檢察長不到兩年的曾勇夫，

陳定南上臺不到一個月換掉擔任一年多的陳聰明，施茂林上臺兩年多換掉擔

任兩年的顏大和，王清峰上臺兩個月換掉擔任一年多的王添盛，曾勇夫上臺

四個月換掉擔任兩年的林玲玉。

自廖正豪擔任法務部長開始，任期對於臺北地檢署檢察長而言，已經不

具實質意義。而在一個訊息不對稱的委託代理人關係當中，更為重要的是，

要被任命為臺北地檢署的檢察長，主要的關鍵是在於能否獲得權力委託人法

務部長的充分信任。

五、歷任法務部長的首次檢察長任命情況

上一節探討了檢察長經驗結構的分析之後，接著要探究的是，1991至

2008年 5月間，歷任法務部長的任期間，首次檢察長的任命情況。因為我們

可以由此得知，歷任的法務部長是依循著整個檢察體系，長年所積累下的非

正式規則，僅是將首次檢長，固定任命在如外島、東部地區等地檢署，或嘗

試去挑戰這樣的非正式規則。也許在還沒有進行分析之前，我們就可以預期，

民進黨籍的法務部長陳定南，可能會是歷任部長當中，作風相對大膽的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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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以圖 6呈現，1991到 2008年 5月間，歷任法務部長的首次檢

察長集中指數、首次檢察長的部長間分布情況，以及個別部長的任期時間

比。如圖 6所示，我們分別依序呈現呂有文、馬英九、廖正豪、葉金鳳、陳

定南，以及施茂林等 6位前後任法務部部長。在這 6位法務部長當中，陳定

南、施茂林等兩位，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所任命，其餘均是國民黨主政時期的

法務部部長。要特別強調的是，在 1991至 2008年 5月之間，還有一位國民

黨時期的法務部部長城仲模（1998/7/15–1999/2/1），因為任期較短，而且並沒

有進行檢察長的調動與任命。因此，城仲模也沒有任命任何的首次檢察長，

於是我們就沒有將其列入整個分析當中。

由圖 6所呈現的資料我們可以得知，歷年來，以陳定南任命了最多的首

次檢察長，由陳定南所任命的首次檢察長，就占了30.8%的首次檢察長比率。

除了陳定南之外，也有 20%的首次檢察長，是由國民黨籍的法務部長馬英九

所任命，為各法務部長當中第二高的比率。而在施茂林部長方面，一共也有

18.5%左右的首次檢察長，是在其擔任部長期間任命，是各個法務部長當中

圖 6：首次檢察長分布及集中情況（1991–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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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高的比率。至於呂有文、廖正豪，以及葉金鳳等三位法務部長，所分別

任命的首次檢察長，則是在9.2%到12.5%左右的比例，所占比率相對偏低。

除了分析首次檢察長，在不同部長之間所呈現的分布狀態之外，我們有

必要了解的是，每一個部長所占的任期比率。理論上，當特定的部長任職期

間越長，將會有相對較多的可能性，任命更多的首次檢察長。因此，比較各

個部長的任期比率與首次檢察長的分布比率的差距，就可以讓我們進行相對

客觀的評述。

同樣如圖 6所示，我們可以得知，在觀察期間之內，陳定南部長所占的

任期比率為 27%，是各個法務部長之最。其次，則是施茂林的 19%，而馬英

九則占有 18.9%，為任期比率第三高的法務部長。而呂有文、廖正豪均占有

12%左右的任期，至於葉金鳳所占任期比重僅 7.5%，是圖 6當中任期最短的

法務部長。

此外，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部長任期比、首次檢察長分布等兩個指標，

可以發現兩個指標的變動幾乎是一樣的。而這也意味著，隨著任期的長短，

確實影響能夠任命首次檢察長的比率。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觀察部

長任期比，以及首次檢察長分布情況的差距，則更可以發現，陳定南任命的

首次檢察長比率，是高於陳定南的任期比率，有 3.8%左右，差距是各個部

長之最。

相較之下，葉金鳳為 1.7%、馬英九為 1.1%、廖正豪為 0.4%、施茂林 

−0.5%，但呂有文部長則是出現了 −3.2%。由此就可以得知，即便是特定的部

長，在法務部長職務上有一定的任期，不過也未必然一定要任命絕對數量的

首次檢察長。相對的，如果特定的部長，有心於首次檢察長的拔擢，那麼相

較於其他部長而言，將會呈現出超乎其任期比率的首次檢察長任命比重。

所以，若是僅由陳定南所占的任期比重觀之，以及部長任期比重，和首

次檢察長分布情況等兩個指標相似的變動，我們似乎可以就認為，陳定南會

任命最多比率的首次檢察長，是因為他的任期相對較長。不過，如果我們進

一步觀察，部長任期與首次檢察長分布比率之間的差距，我們可以了解到陳

定南確實是歷任法務部長當中，最為用心於拔擢首次檢察長的法務部長。

那麼，由以上討論除了得知，歷任法務部長任命首次檢察長的多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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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任期比重之外，我們並無法得知，這些首次檢察長，所呈現的分布狀態。

同樣由圖 6所呈現的資料，我們可以得知，歷任法務部長當中，陳定南時期

的首次檢察長集中指數為 0.11，是最低的集中指數。其次，則是馬英九、廖

正豪，以及施茂林等 3位法務部長，首次檢察長的集中指數約為 0.12左右，

是次低的首次檢察長集中指數。至於葉金鳳、呂有文等兩位法務部長，首次

檢察長的集中指數，則介於 0.167–0.278。

所以，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知，1991到 2008年 5月間，歷任法務部

長當中，是以民進黨籍法務部長陳定南任命最多的首次檢察長，而且也呈現

出最大的首次檢察長比率與部長任期比的差距。同時，陳定南更是歷任法務

部長當中，呈現出最低首次檢察長集中指數的部長。於是我們確實是可以得

知，陳定南可說是歷任部長當中，最為積極以拔擢首次檢察長、擴增首次檢

察長任命的數量，並且將首次檢察長分散到更多地檢署，試圖挑戰既有的檢

察長調動模式的部長。

六、小結

㈠檢察體系的層級與地區差異性
首先，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得知檢察體系的地檢署，其重要性確實是有

地區間的差異性。在各地檢署當中，是呈現外島、東部、西部、西部都會區

等檢察署之間的地區性差異。處在外島、東部的檢察署，如金門、連江、澎

湖、花蓮、臺東、宜蘭等地檢署，這些地檢署歷年來，首次檢察長出任的比

率相當之高。

相較之下，在臺灣西部各重要都會區的地檢署，如臺北、士林、板橋、

臺中、臺南，以及高雄等地檢署。相較於同一地區內的地檢署，或是外島與

東部的地檢署而言，歷年來多由調任檢察長，或是回任檢察長，擔任檢察長

職務。以臺北地檢署為例，歷年來未曾有過首次檢察長，而且回任檢察長的

比率，更是超過五成。由此我們更可以確定，整個檢察體系，在不同地區、

同一地區內的檢察機關之間，重要性確實是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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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檢察體系人事調動的非正式規則
其次，我們還可以從以上的分析了解到，檢察體系人事調動，具有不同

地區、同一地區不同地檢署之間，強調檢察長經歷（任職經歷、法務部官員

經歷等）的非正式規則。或許這種對於任職經歷的重視，一開始是執政者刻

意透過掌控檢察長生涯，以利於操控檢察體系，而建立起的一種以人事調動

為手段的控制模式。

不過，隨著這種重視經歷，依經歷差異而派任的慣例逐漸被強化之後，

即便並沒有相關法規加以規定，但這也將成為執政者（法務部長等），所不

可忽視，甚至是難以超越、挑戰的非正式規則。具體的實例是，即便強勢如

民進黨籍的法務部長陳定南，在其任期當中派任最多的首次檢察長，且是歷

任法務部長當中，將首次檢察長派任情況最分散的部長。但在檢察體系一片

反彈的聲浪當中，陳定南也沒有能夠照他本意的任命首次檢察長，接任臺北

地檢署檢察長一職。

㈢作為首次政黨輪替首位法務部長的可能與侷限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在一片期待聲浪當中，這位首度政黨輪替的首位

民進黨籍法務部長，在那陳青天的光環下，開始了為期 4年多的法務部長生

涯。從以上量化數據的分析，我們確實發現陳定南部長創造了許多可能，但

也在既有的制度（正式、非正式制度）當中，確實不得不面對，並且接受那

諸多的限制。

對於檢察體系的操控而言，如果檢察體系出了問題，呈現出失控狀態，

陳定南是一個迫不及待，就毫不猶豫進行大規模人事調動的部長。這可以很

明顯由陳定南的任期間，頻率高且強度大的一審檢察長人事調動，即可以一

窺端倪。這除了是陳定南的做事風格之外，更述說著 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

之後，主政的民進黨，對於檢察體系的不了解，因而未能成功的駕馭檢察體

系。

當然，對於這樣的情況，若是從制度性代理人理論的角度加以解讀，其

實也不難了解到，陳定南之所以會有如此不同的表現，可能是對於一個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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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於司法檢察體系的法務部長而言，為了降低其與權力代理人之間的資訊

不對稱。所以，只要檢察體系出現失控的表現，就相對容易觸動作為權力委

託人的陳定南部長，採取斷然的措施。

此外，除了頻繁且大規模的人事調動之外，陳定南部長強烈改革企圖

心，是透過拔擢首次檢察長，以及擴大首次檢察長的任命範圍，進而讓檢察

體系出現量變到質變的可能。從以上進行量化數據的分析，我們的確發現

到，在陳定南部長主政期間，這一個讓檢察體系從量變到質變的企圖，持續

在發展。而這種企圖讓檢察體系產生質變的作法，其實也是作為權力委託人

的陳定南部長，除了持續採取人事調動手段之外，在既有的人事體制當中，

所能夠採取的另一個控制權力委託人的方法。

不過，隨著陳定南在 2005年初卸下法務部長職務之後，檢察長的調動

模式再一次回到 1990年代的型態，繼任的施茂林部長採取相對保守的方式

進行人事的調動與布局。此外，拔擢首次檢察長，並且擴大任命範圍，讓檢

察體系產生質變的策略，也隨著陳定南部長的下臺，同樣開始趨於保守。當

然，由陳定南與其他法務部長的差異，也可以讓我們了解到，由於 2000年

政黨輪替，使得權力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資訊的不對稱更加深刻，加上一個

積極投注心力改革的部長，才因而開啟了這一段前所未有的檢察人事的量變

與質變。所以，這一個由陳定南部長所開啟的可能性，一個讓檢察體系量變

到質變的企圖，就隨著陳部長的下臺，一切戛然而止，而這也正是陳定南部

長，在那既有的制度環境下，所不得不面對，並且接受的限制。

肆、質化資料分析

質化分析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兩大部分。第一對於相關人士的訪問，這部

分包括了陳定南身邊重要幕僚（包括政務次長謝文定、常務次長顏大和、檢

察司長蔡碧玉）以及檢改會成員（包括劉惟宗、陳瑞仁、陳鋕銘、朱朝亮、

吳文忠、吳東都、李慶義），以及其他幾位基層檢察官、政界、社運界、學

界人士。主要的訪問經過當事者同意後錄音，但同時如果涉及太過敏感議題

時，在受訪者要求下，會暫停錄音。限於政治敏感性及法律問題，同時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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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受訪者的信任及避免替他們帶來任何不便，筆者在訪問前已經告知未來研

究的發表，會將所有受訪者內容以匿名方式呈現，雖然有幾位受訪者不介意

將訪談資料公布。一般訪問時間維持 1至 4個小時。幾位重要關鍵人士接受

多次的訪問。

第二部分的資料來自於王文玲和蕭白雪（2007）所合著，關於陳定南的

傳記《為官的品格：陳定南留給我們的未完成事業》，此書得到陳定南許多幕

僚的協助，透露出許多檢察人事的訊息，以及檢改會後來正式出版的《正義

之劍：檢改會十週年紀念專輯》兩冊（檢察官改革協會編，2008a；2008b）。

這幾本書籍雖未被外界所重視及廣為流傳，但卻是瞭解臺灣檢察改革不可或

缺的重要史料。我們接下來將以先討論陳定南任內幾次大檢察長調動，接著

再討論陳定南人事調動的特色。

一、2000年第一次大調動

陳定南在眾人期許下接任法務部長。他會接任法務部長並不是他和法務

體系有任何淵源，而是來自他過去在宜蘭擔任縣長時期所建立的聲譽有關。

而且，對於檢調體系採取敵視的觀點。一位法務部幕僚說，「他來就是標榜

說⋯⋯是不信任檢察體系的⋯⋯（檢察體系）整體是貪官污吏的一環」。有幾

個可能因素，造成這種敵視。國民黨過去以司法作為統治工具之一，大部分

民進黨人士應該都有這種觀點。但陳定南還有其他因素，一位受訪者表示，

陳定南對於檢調的不信任主要來自於他的個人經驗。

他在擔任宜蘭縣長任內，他弟弟因故被起訴，從偵察到一審到無罪，被

拖了 7年（王文玲、蕭白雪，2007: 69）。另外，一位受訪者表示，陳定南擔

任宜蘭縣長任內移送不少疑似貪污案件，但後來都無下文。另一個個人經驗

是選舉時，他或是他的支持者將對手買票的證據送給檢調單位，也經常沒有

進一步發展。

但事實上，陳定南對於法務體系相當陌生，對於檢察體系的生態與接任

前幾年的變化並不瞭解，例如，他和檢改會的幾位重要成員（劉惟宗、陳瑞

仁和朱朝亮等）在 2000年之前，都沒接觸過。即使後來被他所倚賴的謝文

定、顏大和、蔡碧玉，也不認識。謝文定雖然當過宜蘭地檢署檢察長，但當



63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時陳定南已經不擔任縣長。9而他對於法務部長的職責和權限也不是很清楚；

例如他曾經想要替換檢察總長，但檢察總長的人事權是屬於總統的權限（王

文玲、蕭白雪，2007）。

陳定南在已經宣布要接任法務部長，但未上臺之前，因至電視台談新政

府改革而與陳瑞仁同臺。陳瑞仁同時準備了《檢察改革實錄》（陳瑞仁編，

1999）送給陳定南。一位檢改會成員表示，之後不久當陳定南找他們會談時，

還把那本書拿出來，表示他已經看完而且做了許多筆記。

如一位受訪者所說，陳定南當法務部長是典型的新政府舊官僚。陳定南

本身對於檢察體系並不瞭解，也沒有帶任何政治幕僚進法務部。因此他需要

一些人給予對於人事與政策的建議，而這一階段最重要的是檢改會。這一段

時期，檢改會成員與陳定南有多次會面，而且時間都比後來陳定南所重用的

幕僚還要早。對於檢察體系完全陌生的陳定南在執政初期，檢改會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幕僚角色。陳定南是民進黨剛執政時，內閣中少數可以自己決定政

務次長以及其他部內人事的部長（王文玲、蕭白雪，2007: 198）。但是陳定南

並沒有帶任何瞭解法務體系的人與他進法務部。

陳定南上臺不到一個月，即進行大規模的一、二審首長以及法務部內部

幕僚調動。一、二審一共調動了 25個檢察署首長，僅基隆、宜蘭、臺東、

花蓮、新竹和屏東地檢署以及臺中、臺南、和金門等 3個高分檢，沒有更換

檢察長。所有重要的檢察長職位全部更換，而政務次長由謝文定接任，陳美

伶接法律司司長，蔡碧玉代理檢察司司長。

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哪些首長被換掉？又有哪些人被派首長？

有何特色？第二、陳定南接受了誰的推薦？第三、陳定南於上臺之初為何要

以這個推薦者 （檢改會） 作為 「人事資訊來源的代理人」？10被換掉的首長最

受矚目的是備受爭議的高檢署檢察長吳英昭，以及被檢察官指控不當干涉辦

9   吳英昭擔任宜蘭地檢署檢察長時，剛好是陳定南擔任縣長。
10   關於「人事資訊來源代理人」，乃是由本文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所提出，兩位作者均感到這
是一個相當值得重視，且有需要於內文當中加以說明的重點。所以，於此就直接採用該匿

名審查人所提出的「人事資訊來源代理人」一詞，同時於內文當中進行相關的說明與討論。



首次政黨輪替對檢察體系影響：以陳定南法務部長時期一、二審檢察長調動為例 631

案的高雄地檢檢察長鄭增銅。高檢署檢察長經常是檢察總長的候選人或是接

任次長，但吳英昭是第一位高檢署檢察長到最高檢擔任主任檢察官（陳永

富，2000）。吳英昭的人事案有很大的指標性意義，顯示出陳定南準備掃除

黑金的決心。

而被派首長中最矚目的是接任臺北地檢檢察長的黃世銘。黃世銘當時是

以辦案著名，派他當臺北地檢檢察長，也是有象徵性意義。除此之外，陳定

南也重用了兩位女性當他幕僚。一位受訪者表示，他會重用女性的一個原因，

因為女性過去被壓抑，因此應該多給女性一些機會。在這一波被派首長中，

派剛升上高檢署才幾個月的林永義和張斗輝出任檢察長（王文玲、蕭白雪，

2007: 162）。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波中，沒有任何檢改會的核心成員出任檢

察長。這一方面是檢改會的成員除了劉惟宗在高檢署之外，其他人都還在地

檢署，要被提拔為檢察長困難。另一方面是，檢改會成員在當時認為辦案成

績比起擔任檢察長更重要。

但是，檢改會在這一波人事的影響事實上相當大。有好幾位受訪者指出，

雖然黃世銘推薦張斗輝、陳雲南，謝文定推薦林永義和張斗輝都為陳定南所

接受，但在這一波的人事調動，陳定南接受檢改會的建議最大。這包括了最

為矚目的黃世銘接臺北地檢檢察長，而多位有爭議的檢察長被拔掉也是來自

檢改會的建議。檢改會的建議不止於如此。有受訪者表示，為了擔心陳定南

因為不熟悉檢察體制的制度和文化，有過度的政策或是舉動，他們強烈建議

陳定南應該重用謝文定和蔡碧玉，以作為踩煞車的功能。謝文定和蔡碧玉等

人雖然過去以行政管理為專長，和以辦案為目標的檢改會成員相較起來，有

非常大的不同。但他們和過去檢察體系內一些行政官員不同，他們在道德操

守上比起過去的官員清廉非常多，而在能力上也更優秀。檢改會影響陳定南

的還不止於人事，也包括了政策和制度面，為了掃除黑金，成立了「查緝黑

金中心」。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知，陳定南部長於上臺之初，很明顯的是以檢

改會，作為其主要的「人事資訊來源代理人」。那麼，為何陳部長會選擇檢

改會呢？如先前所指出的，陳部長對於司法檢察體系，基本上是不熟悉的。

所以，若是要進行檢察長的調動，勢必要有一個起碼值得參考的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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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人事資訊來源代理人」的選擇就成為陳部長，接任法務部長之後最

為重要的一個抉擇。

就制度性代理人理論的角度觀之，如同陳部長這樣資訊不對稱，出身於

反對政營的委託人而言，理論上和檢察體系當中既有的當權者，是有著高度

利益不對稱的。而在進入法務部之前，又因為他個人的政治經驗，因此他將

既有的檢察體系，視為是以往貪腐結構的一環。於是陳部長根本不可能信賴

這個體系當中既有的當權派，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最為熟悉檢察體系，

也是檢察體系一分子，同時長期扮演著與當權者對抗角色的「檢改會」，就

成為如同陳部長這樣一個，訊息極度不對稱的權力委託人，最可能尋求值得

參考人事資訊的來源。

因為對於陳部長而言，起碼在這個他對於司法檢察體系毫無所知的階

段，檢改會是一個立場或利益，都遠比其他可能的訊息來源者，更為與陳部

長接近，且可以提供值得參考訊息的「人事資訊來源代理人」。而陳部長之

所以選擇檢改會，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立場或利益接近之外，多位受訪者皆表

示，在上任法務部長之前，陳定南部長就很快將陳瑞仁一起上節目時，所送

的《檢察改革實錄》一書詳讀。而且又如一位受訪者所說的，陳定南詢問臺

中地方人士，這些被諮詢者推薦陳定南到臺中時要徵詢吳文忠、朱朝亮以及

李慶義（三位都是檢改會成立初期的重要成員）的意見。陳定南未上任到臺

中時，就和這些人見面。這次見面的與會人士也包含了一位改革派法官。

此外，陳定南因為省長選舉所衍生的一件官司，而成為告訴人。而這件

案件由吳文忠偵辦，陳定南也因此對吳文忠有相當好的印象。依此，我們確

實是可以了解到，陳定南部長在上任之前，以及上任初期，之所以會選擇以

檢改會作為其「人事資訊來源代理人」，確實是有著制度結構層面立場與利

益的相近，以及陳部長個人的實際接觸經驗與評估。當然，即便是如此，也

並不意味著，陳部長在整個部長任期當中，都會如同上任之前、上任初期，

一般的採納檢改會所提出的所有建議。

二、2001年第二次的大調動

2001年 4月陳定南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大規模地調動一、二審共 2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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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長，此被稱為「臺灣版的週末大屠殺」（陳鋕銘，2008；王文玲、蕭白雪，

2007: 181）。檢察長一直是司法行政控制過程中的關鍵角色，如果檢察長隨

時可以被法務部長調動，那表示法務部長可以簡單的控制檢察體系。這一次

大調動離上一次大調動還不到 10個月，非常的違反常態和慣例。

法務部對於這一次人事大調動的官方理由是先前搜索中時晚報和成功大

學MP3兩個案件所引發的社會反彈，因為這些案件顯示某些檢察長無法有

效地管理與控管基層檢察官。我們不應低估這些案件引發在政治社會層面上

引發的反彈力道，它們後來導致檢察官喪失了很多權力，例如搜索權。然

而，對於許多檢察官和外界人士來說，此次調動的真正理由卻被認為是興票

案的不起訴處分，以及數位民進黨政治人物，特別是縣市長（臺南市長張燦

鍙、南投縣長彭百顯、以及新竹縣長林光華）被起訴（陳鋕銘，2008）或是

拉法葉艦軍購弊案（劉鳳琴，2007）。人事調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撤換臺北

地檢署檢察長黃世銘。當時的高層給陳定南的指示是：「不是黃世銘走，就

是陳定南走」（王文玲、蕭白雪，2007: 181）。

雖然此後陳定南和他的高層幕僚與地檢署和檢改會代表進行了緊急會

商，也取得一定的共識。但至此之後，檢改會的成員只給陳定南策略性的支

持；他們認為，雖然陳定南這次的人事調動有重大瑕疵，但陳定南可能是民

主化之後最好的一位法務部長，也最能抵擋外界政治干預的壓力。而更重要

的考量是，換掉陳定南可能只會換來一個更不適任的法務部長。因此，檢改

會繼續支持陳定南。

隨著時間過去，部分當時人事調動的資訊逐漸曝光，對於當初黃世銘的

被調動，大部分的受訪者持相同的意見，是來自於高層的政治壓力。但是對

於這一次調動的評價以及過程，受訪者卻持有不同意見。陳定南的法務部幕

僚還是認為，部分檢察長無法做到適當的控管以及對案件不瞭解，面對外界

的批評以及檢察官強制處分權的被取消，在這些外在壓力之下，陳定南那時

候的人事大調動是不得不的處置。他們同時反駁以政治施壓觀點來看此調

動。如果是要政治施壓，那應該是先於干涉辦案，如果失敗的話，再干涉辦

案，如果再失敗，那就拔掉檢察長。但在陳定南任內，沒有聽到他施壓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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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風聲。11

檢改會的受訪者有不同的解釋。部分檢改會受訪者的看法比較接近陳定

南的幕僚，一位受訪者說，這一批檢察長中有些「不是太遲鈍，就是太莽

撞」。但有些歸於陳定南過去擔任縣長的經驗，把檢察長當行政官，對於這

樣的調動，視為理所當然。

這一次調動跟第一次調動最大的不同點是，陳定南不僅沒有尋求檢改會

的意見，相反的，檢改會也因為此事與陳定南衝突。雖然原本有一位檢改會

成員吳東都要進入法務部擔任陳定南的幕僚，但因故而未成行。謝文定和蔡

碧玉等人雖然一開始和陳定南不認識，但因為後來擔任他在法務部的幕僚，

因此變成重要決策和人事調動的諮詢對象。相反地，檢改會成員因為忙於辦

案，而逐漸和陳定南及決策核心疏離。同時一位檢改會受訪者也指出，雖然

陳定南沒有明顯表達此意，但多少將第一次調動檢察長的不滿意表現，怪罪

於檢改會當時的推薦。12

很明顯的，2001年的一、二審檢察長大調動，一方面說明了，入主法

務部一段時日之後的陳定南部長，似乎已經建立起其他人事資訊取得管道以

及判斷，所以在這一次的大規模人事調動上，檢改會所能扮演的功能相形失

色。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調動當中，權力委託人（總統或法務部

長）更展現出，對於權力代理人（檢察長）的「背叛」或是未能達到期待，

所採取的報復行動。

就以這一次調動當中，最為受到矚目的是臺北地檢署黃世銘檢察長，以

及臺南地檢署檢察長林朝陽。其中臺北地檢署檢察長黃世銘，其所管轄的臺

11   雖然多位檢察官表示陳定南是不會關說個案的部長，筆者有另一例子可以證實這個說法。
筆者在之前研究，曾經訪問到一位地方政治人物。他有一司法案件認為遭受不公，他請了

一位跟陳定南關係非常密切的民進黨籍政治人物，約陳定南見面。這位地方政治人物對陳

定南說：「如果我有罪，就執行，如果我無罪，是否可叫下面的人再重新查查看。」陳定南

看了資料，也說這位地方政治人物應該是被冤枉的。但陳定南說這案子不是他辦的，而如

果要用人情來找他的話，那就很難過了。這位地方政治人物當場發飆說「說三小」（臺語）。

這位地方政治人物很自豪的說，他應該是第一個敢跟法務部長說這種話的人。民進黨籍政

治人物事後跟這位地方政治人物說，他早知道會有這種結果了。

12   有一陳定南法務部幕僚也有相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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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檢署爆發搜索中國時報，進而引發社會譁然的事件。同時臺北地檢署對

於興票案作出不起訴處分，而且檢察長黃世銘也在拉法葉案上的態度，與執

政黨政高層有著不同的見解。所以，雖然對於陳定南部長而言，黃世銘檢察

長未必是一個背叛的權力代理人，但對於執政高層而言，如同黃世銘這樣的

檢察長，確確實實就是一個已經是背叛的權力代理人。

所以，在 2001年這一次的大調動，陳定南有著不得不更換黃世銘，但卻

又說不出口的壓力，同時陳定南也沒有能夠，依照一開始認同謝文定所給的

建議，將黃世銘調高檢署檢察長，或是回到部內擔任法務部次長一職（王文

玲、蕭白雪，2007: 180）。最後在幾經折衝之後，黃世銘遭到撤換，並且調

任最高檢察署檢察官。對於這樣的結果，如果我們觀察從 1980年代晚期的

劉景義檢察長，到 2001年初的黃世銘檢察長，一共 6任的臺北地檢署檢察

長（劉景義、盧仁發、吳英昭、曾勇夫、陳聰明、黃世銘），其中以黃世銘

任期最短，同時調任職位更是最差的一個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此外，即便在

陳定南部長下臺之後，由施茂林部長上任，黃世銘也持續擔任最高檢察署檢

察官，一直到 2008年再次政黨輪替，黃世銘才被拔擢為法務部政務次長，

並且隨後進一步被提名並任命為檢察總長。

除了臺北地檢署黃世銘檢察長之外，另一個備受矚目的是臺南地檢署檢

察長林朝陽。在林朝陽檢察長的任內，臺南地檢署大舉搜索成功大學宿舍，

偵辦成大學生進行以MP3檔案形式歌曲上傳，讓人下載的事件。此一事件

同樣引發了社會譁然，一時之間檢察體系進入校園，濫用搜索權的撻伐聲浪

四起。而成大的MP3事件，也是當時法務部，對於為何撤換林朝陽檢察長

的官方說法。

同樣的，對於林朝陽檢察長的權力委託人而言，即使林朝陽不是一個被

視為是背叛者的權力代理人，原則上林朝陽也沒有符合權力委託人的期待。

所以，就在社會譁然、撻伐聲浪四起的情況下，林朝陽被調任為最高檢察署

檢察官。同樣的，林朝陽是 1990年代初至 2001年間，歷任臺南地檢署檢察

長當中，任期最短，且調任出路最差的一位檢察長。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

即使到了施茂林擔任法務部長，或是 2008年再次政黨輪替，林朝陽也始終

沒有再次被拔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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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透過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了解到，即便這些作為權力代理人的檢

察長，受到諸多檢察體系的制度性保障，且法務部長又未必能夠久在其位。

但事實上，作為一個背叛的權力代理人，或者是未能達到權力委託人的期

待，也將會很強烈的影響到個別檢察長，在檢察體系的生涯發展。因為作為

檢察長直接要面對的權力委託人法務部長，或者是更高一層的權力委託人總

統，不只能夠拔擢你成為他的權力委託人，同時也能夠懲罰權力的背叛者或

是不適任者。

三、2004年未完成的大調動

在圖 1中，顯示 2004年並沒有人事大調動。但實際的情形是，高層不願

意讓陳定南進行重要人事的調動，而不是陳定南無意圖去調整人事。在人事

權逐漸失落下，也導致後來陳定南選擇下臺。如果當時有依照陳定南的意思

去調整人事的話，那麼量化的資料將會更顯示出陳定南操控人事的特殊性，

與其他法務部長成更強烈的對比。

陳定南原先的規劃是，政務次長謝文定接檢察總長、常務次長顏大和接

政務次長、行政院法規會主委陳美伶和檢察司長蔡碧玉接常務次長。但這計

畫因為陳水扁讓吳英昭接檢察總長而有改變。陳定南想由政務次長謝文定接

任高檢署檢察長，蔡碧玉接臺北地地檢署檢察長。此消息告曝光後，引起檢

察體系內部的反彈，以期別、資歷太淺以及未接過其他地檢署檢察長而反對

（王文玲、蕭白雪，2007: 198–201）。13到陳定南離開法務部長前，臺北地檢

署檢察長的人事案都未能確定。陳定南在這一波預期調動中，還有一個未曝

光的人事規劃。一位法務部幕僚表示，陳定南預計派任朱朝亮接任臺中地檢

署檢察長。如果陳定南能依照他原本計畫進行人事調動，那這一次調動將也

會是相當大規模。

13   蔡碧玉之後到高本檢擔任主任檢察官，直到 2010年接板橋地檢署檢察長。這個人事案可
以與吳英昭作比較。吳英昭擔任過澎湖、臺東、宜蘭、臺南、板橋五個地檢署檢察長之

後，再擔任檢察司司長，接著再接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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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人的模式和特質

我們接下來討論陳定南的用人模式和特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陳定南因為缺乏對於檢察體系的瞭解以及專業能力，又缺乏由外部帶來的專

業幕僚，他只能非常依賴原有檢察體系相關人士所提供的訊息與建議。陳定

南個人本身並沒有這個能力與資訊單獨作檢察長人事的調動，在第一波的人

事調動主要是依賴檢改會，之後到他離職之前主要是依賴蔡碧玉、謝文定。

相對陳定南依賴檢察體系內部人事的意見，他在人事上（個案亦同）幾乎不

讓政治力介入。14陳定南這個特色剛好和接任法務部長的施茂林成強烈對

比。施茂林擔任過桃園、臺中、高雄、臺北檢察長，相當大部分的檢察官都

與他共事過。他對於檢察生態非常的瞭解，他不僅對於檢察長的人事案不假

手他人，連主任檢察官人事都是親自處理。

其次，也是至今沒被外界注意到一個重點。在陳定南擔任部長任內，法

務部長對於檢察人事權的獨掌。就規定來講，法務部長有絕對的權力去調動

人事，但在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並不是如此。檢察人事的調動主要由部

長、次長、檢察總長和高檢署檢察長（或是再加上檢察司長）一起共享（或

是如一位受訪者所說「集體決策」）。他們在開檢審會之前，會先行開會決定

名單。15一位受訪者表示，在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主任檢察官的職缺由這

幾個「山頭」來分配，有些檢察官還必須對這些山頭效忠或是送錢賄賂，才

可以被提拔當上主任檢察官。

這個情形在陳定南任內完全改變，所有的人事案由陳定南獨占。一位陳

定南的貼身幕僚說，「陳定南也是權力一把抓，不會讓其他人介入（人事）」。

另一位受訪者也說，陳定南有很強烈的人事控制。法務部的幕僚，對於陳定

南這種方式不表贊同。建議他需跟其他檢察高層人士討論，徵詢他們的意

見。陳定南任內只召開一次，在會議中，一位檢察高層推薦了一位人士，「當

14   當然黃世銘被調離開臺北地檢是個很明顯的例外。
15   但並不是每一個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會想參與。一位受訪者表示，朱石炎就不參與。有受
訪者說是「五人小組」，另一受訪者說「七人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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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被陳定南否決。而且在該次會議，陳定南已經準備好人事名單。那次會

議的目的最多只是告知。陳定南這個改變，被後來接任的施茂林和王清峰所

沿用，都是由法務部長獨攬檢察人事權。

第三、陳定南用人的標準，首先要操守道德沒有問題的。這可以在第一

波人事調動看出。其次，強勢領導。這也是第二次大調動時，一些個性較溫

和、無法有效領導的檢察長被撤換。一位法務部幕僚說，「你跟他談話假使是

拖拖拉拉或是節奏不快⋯⋯你主持會議風格是唯唯諾諾那種，他就不欣賞」。

第三，他同時也重用了一些有強烈改革意識的檢察官。過去幾位被國民黨打

壓的改革派檢察官，開始受到某種程度的重用，例如檢改會的首任召集人劉

惟宗出任雲林地檢署檢察長（之後接臺南）、曾被國民黨不當調動的朱朝亮

出任金門地檢署檢察長（之後接雲林）。一位檢察官說「這兩位不可能在國

民黨執政下出任檢察長」。

陳定南同時也不考慮檢察官的政治立場。他沒過問這些被重用的幕僚以

及檢察長的政治立場為何。最特別一個例子是，他甚至向總統府建議美麗島

事件起訴檢察官的司訓所所長林輝煌，出任大法官。

陳定南用人的標準還有一個特色，破格任用，他不考慮期別的重要性。

這和檢察體系強調（司訓所）期別（劉恆妏，2002）、資歷的傳統，有很大

的不同。他任命張斗輝與林永義出任檢察長時，他們兩位才剛升上二審幾個

月。同樣的，朱朝亮是司訓所 23 期，他比 22期還早出任檢察長。蔡碧玉 21

期也是相當早就接檢察司長。陳定南原本一開始就要派蔡碧玉當檢察司長，

但在謝文定的建議下，以司訓所期別、資歷尚淺為由，先派副司長代理司長。

但陳定南顯然沒那個耐性，不到一個月就讓蔡碧玉真除（王文玲、蕭白雪，

2007: 164）。

他這種破格任用方式，遭受檢察體系內部很大的反彈。一位法務部幕僚

說，「他那種方式其實是很典型的破格任用，跟檢察體系是很扞格的啦，檢

察體系是按職排班⋯⋯那我們大概都是期別到了嘛（才升）」。當他要提名蔡

碧玉接任臺北地檢檢察長時，據報導「遭多位檢察首長質疑人選不當，一位

檢察首長挑明表示，『這種人事安排毫無章法』，幾乎將人事制度破壞殆盡」

（楊國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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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南的破格任用方式也有他的侷限性。一位法務部的幕僚表示：

期別？他（陳定南）是不 care。但是他已經被我們影響還是他無奈

的接受。因為我們就告訴他說，你必須要用期別。原則上，那如果

你要拔擢特別好的人，差個一、二期可以。可是你不要跳躍，因為

這個是基本的公平。那他沒有辦法離開這個運作規則，是因為這些

門檻的篩選，在他圈人之前就篩好了，所以他無法去控制，就是說，

他要特別快速升遷誰。沒有辦法，因為我們有一定的門檻啊。就是，

今年是第幾期的，要進來這個已經是畫了一條線。

有一例子，可以顯示出這個侷限性。陳定南非常欣賞吳文忠檢察官，想派他

當檢察長。依照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13條，要先有二審檢察官的資歷，才

可以派任檢察長。16而當時吳文忠還是地檢署檢察官。他必須先升到二審。

但他的升到二審的人事案在陳定南部長任內無法在檢審會通過。以致於陳定

南無法派吳文忠擔任檢察長。誠如一位受訪者所說，「關於檢察人事遇到一

個困難，是無法找到夠資格（公務人員資格）來擔任重要職位」。

五、小結

在質化資料這個部分顯示出，陳定南帶著強烈掃除黑金的企圖心，透過

幾次人事大調動，想來改變和控制這一個體制。由質化資料所顯示的結論和

量化資料分析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陳定南是最近幾個法務部長任內，提拔最

多首任檢察長，而且許多是破例提拔新人以及改革意識強烈的檢察官。

然而，質化資料也顯示出一些量化研究所無法得到的結論。陳定南任內

開始將檢察人事權獨攬，這也影響到後來的法務部長繼續沿用這一模式。陳

16   依照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11條規定，只須在地院或是地檢署實任滿二年，即有擔任高院
法官或檢察官之資格。也就是說，事實上在地檢擔任兩年以上的實任檢察官還是可以出任

檢察長。一位受訪者表示，就他所知在檢察體系並沒有由地檢署檢察官直接出任檢察長的

例子。另一個受訪者說，院方一共有 4個這樣的個案，沒有到過二審，由一審庭長直接出
任院長，他們是黃向堅、陳孟盈、蘇鳴東和康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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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南對於檢察官的司法官屬性以及檢察體系強調輩分和期別的傳統並不是那

麼在乎。17這也是他多次以大規模人事調動來達到他執行政策以及控制檢察

體系的目的。但是即使陳定南如此強烈的運作也引起體制內的反彈，並受限

於臺灣檢察官做為文官身分，而無法徹底改變檢察體系人事。

伍、結論

這篇文章透過全面性的量化資料和質化資料，去討論民進黨執政之後，

陳定南擔任法務部長人事的變化。陳定南是最近 20年來，最有企圖心的法

務部長，同時也是在人事與個案上，最能抵抗政治外力的一位部長。他與馬

英九部長成為強烈對比，雖然陳定南和馬英九基本上個人都不干涉辦案，兩

人也因為基層檢察官的偵辦賄選貪瀆，而導致去職。但陳定南全力要去改造

檢察體系，然而馬英九在人事上卻是放任舊有檢察體系繼續腐化。18

然而，陳定南的意志和決心，受限於各種結構性因素，其可說是處在一

個既有行政、檢察體系當中，呈現出與權力代理人，具有較高資訊不對稱的

權力委託人。因為他本身對於檢察體系的不瞭解，必須依賴其他團體（檢改

會或是蔡碧玉和謝文定等人）所提供的訊息來作判斷和決策。

同時，檢察體系做為文官體制的一部分，也限制了陳定南部長可以在人

事權運作的空間。當然，這也可以說是，身處於訊息不對稱的制度結構當

中，不得不去面對的制度性結構限制。誠如一位法務部幕僚所說：「是他覺

得無力啦、他覺得無力感⋯⋯他那種呢，就是希望有很大的 power能夠推動

他的理想那種性格，我不認為他是想說我這麼大的 power來服務我的政黨，

應該我不認為他是這樣人啦」。

17   一位法務部幕僚舉例，陳定南曾經要將一位檢察官直接撤職或是免職。但法定要先經過彈
劾。但陳定南認為，他在當縣長任內可以開除縣府員工，為何現在不行？後來透過一位聲

望相當高的司法前輩勸阻了陳定南。

18   有好幾位受訪者表示，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任內，是檢察體系最腐化時期。當時許多人事
案（例如升任主任檢察官或是調動），都要送紅包或是對檢察體系內的山頭效忠。多位受

訪者指出，馬英九當法務部長時，主導檢察體系的是陳涵與劉景義，而不是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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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在這執政 8年期間，從來就沒有很認真看待司法。一位受訪者表

示，民進黨積極介入軍事和情治系統，但對於司法不重視。明顯的一例，在

施茂林擔任法務部長期間，有 3位政務次長（民進黨籍李進勇、湯金全以及

臺聯黨籍郭林勇），對於檢察體系完全沒有任何影響力。

陳定南在法務部長任內的改革，是在民進黨放手讓他自主進行，而不是

全力支持他。在缺乏政治部門的支持下，陳定南對於檢察體系無法有突破性

的改革，只能作局部性的改變。William C. Prillaman（2000）在對拉丁美洲所

做的比較研究中，警告我們不應忽略了司法改革的真正本質：司法改革不只

是單純的去政治化的行政議題，它最基本的本質就是一項政治行動，即使最

單純的司法行政管理改革都可能帶來相當的政治意涵和效果。司法改革或許

不需要政治化，但它很清楚地需要政治力的支持，才能進行全面且一致性的

改革工作。在他擔任法務部長任內，一共起訴了 23名立委、3名部會首長、

副首長、9名縣市長（王文玲、蕭白雪，2007: 183）。19等到陳定南接掌下

檢察體系的作為超越執政者可以容忍的範圍時，他的人事主導權就開始被剝

奪，也就是他選擇下臺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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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ng-nan Chen, with strong ambition and a reform plan, became the Min-
ister of Justice after the first regime shift in 2000. Prosecutor personnel are one 
of most important tools for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to control and influence the 
prosecutorial system. We focused on the chief prosecutors of Taiwan’s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and its branches, and the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In this 
paper, us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e discussed whether Ding-nan 
Chen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Ministers of Justice interms of prosecutorial 
personnel changes. We argue that Ding-nan Chen was the most eager one to 
change the prosecutorial personnel structure and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appointments and transfers. However, Chen was limited by formal and infor-
mal personnel institutions. He could not radically change the prosecutorial per-
sonnel.

Key Words: regime shift, chief prosecutor, prosecutorial personnel, Ding-
nan Chen




